
冠民发〔2023〕20号

关于对贫困家庭大学生实施救助工作的

通 知

各乡镇（街道）：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我县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民发〔2018〕23号）、山东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城乡低保家庭高考录取新生入学救助办法的通知》（鲁民〔2009〕113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贫困家庭大学生救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贫困家庭范围

贫困家庭指具有我县常住户口，享受我县城乡低保、孤儿、事实无人抚养、重点困境儿童待遇困难家庭，脱贫享受政策、动态监测帮扶对象、低保边缘困难家庭和单亲丧偶困难家庭。单亲丧偶困难家庭指父母一方死亡，且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我县2022年度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33281元、农村18401元）的家庭。

二、救助学生范围
救助学生为参加2023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经山东省教育考试院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正式录取的全日制教育本科新生；享受我县城乡低保、孤儿、事实无人抚养、重点困境儿童待遇困难家庭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经山东省教育考试院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正式录取的全日制教育本科在校学生。

考取师范、军校等专业免交学费的学生，申请政府、公益部门、企业、个人等其他助学类项目，且已接受救助的学生不再享受此项救助。
三、救助标准

（一）孤儿、事实无人儿童学生，享受“助学工程”待遇，每人10000元；

（二）城乡低保、重点困境儿童学生，参加2023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经山东省教育考试院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正式录取的全日制教育本科新生，每人救助4000元；

（三）脱贫享受政策、动态监测帮扶对象家庭、重病重残单人保家庭非低保对象学生，参加2023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经山东省教育考试院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正式录取的全日制教育本科新生每人救助3000元；

（四）低保边缘、单亲丧偶困难家庭学生，参加2023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经山东省教育考试院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正式录取的全日制教育本科新生每人救助2000元；  

（五）城乡低保在校大学生每人救助2000元。

符合多种情形的，按就高原则救助，不累加救助。

四、申报办法

（一）提出申请。由学生或家庭向户口所在乡镇街道民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学生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索引复印件，新生提供准考证复印件，入学通知书复印件，保证本人申请的救助金用于学业的承诺书;在校学生提供学生证复印件，脱贫享受政策、动态监测帮扶对象困难家庭学生由乡村振兴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单亲丧偶家庭由基层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学生本人银行卡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和身份证复印件复印在一张纸上）等。
（二）调查审核。乡镇街道直接受理救助申请，并负责调查核实。符合低保救助条件的新生，依托山东省社会救助综合管理平台系统临时救助模块下设立的“大学生救助“子模块进行录入、审核、审批等业务办理；符合其他救助条件的新生和在校生在临时救助模块中直接进行录入、审核、审批等业务办理。

（三）审批发放。县民政、乡村振兴、县慈善等部门进行抽查、审查、审批，汇总上报，发放救助金。

五、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贫困学生教育救助是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面广、时效性强。各乡镇（街道）要树立全县一盘棋的思想，上下联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强化工作措施，做好宣传发动，保障符合条件的学生能得到救助于8月15日完成组织申报工作。
二是强化宣传排查。积极做好救助政策宣传工作，发挥主动发现机制作用，把“人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人”，将救助的申请条件、救助标准、所需证明材料、办理程序，通知到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家长，做到家喻户晓。对符合条件的学生提前进行摸底调查、建立台账，做到的底数清、情况明，避免错救漏救。

三是严肃工作纪律。要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充分运用各种查询途径，准确认定受助资格，严格按照规定范围和程序规范救助管理，坚决杜绝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发生，确保符合条件应救尽救，避免重复救助。对在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要严肃处理，对弄虚作假的，要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并追回已发放救助金，救助新生在领取救助金后，应及时报到入学，履行学费缴纳手续入学后一个月内，要将学校出具的收费证明复印件或者原件寄至县民政局备案，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寄回或无故不按时入学的，追回其领取的救助金，确保救助工作廉洁高效、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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